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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五年九月三日                  文件 S W Y C  2 3 / 2 0 2 5  
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社會福利及青年 委員會  

 

 

朱 煥 釗 先 生 提 問  

 

有 關 沙 田 區 針 對 中 年 男 性 自 殺 趨 勢 上 升 的 工 作  

 

 “ 據 香 港 撒 瑪 利 亞 防 止 自 殺 會 早 前 公 布 的 數 據 顯 示 ， 去 年 本

港 錄 得 1  1 3 8 宗 自 殺 死 亡 個 案，創 下 二 零 零 三 年 以 來 的 新 高，即 每

十 萬 人 中 有 1 5 人 自 殺 身 亡。自 殺 死 亡 人 士 中，男 性 及 女 性 分 別 佔

7 6 2 人 ( 6 6 . 9 6 % )和 3 7 6 人 ( 3 3 . 0 4 % )，比 例 與 往 年相 若；如 按 年 齡層

分 布 ， 自 殺 人 數 最 多 為 6 0 至 6 9 歲 ( 2 0 0 人 )、 4 0 至 4 9 歲 ( 1 8 6 人 )

及 3 0 至 3 9 歲 ( 1 6 2 人 )。男 性 佔 比 高 達 6 7 %，其 中 3 0 至 3 9 歲 及 4 0

至 4 9 歲 兩 個 中 年 群 體 的 自 殺 率 尤 為 突 出 ， 呈 現 顯 著 上 升 態 勢 。  

 

 近 期 ， 沙 田 區 接 連 發 生 自 殺 事 件 ， 更 讓 社 會 各 界 對 這 一 趨 勢

深 感 憂 慮 。 這 些 悲 劇 的 背 後 ， 除 了 提 醒 我 們 需 持 續 關 注 青 少 年 的

心 理 健 康 ， 更 揭 示 了 中 年 群 體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被 忽 視 的 現 狀 。 面 對

自 殺 個 案 逐 年 攀 升 的 嚴 峻 形 勢 ， 現 就 上 述 內 容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過 去 一 年，「 情 緒通 」熱 線 及 香 港 撒 瑪 利 亞 防 止 自 殺 會 2 4

小 時 情 緒 支 援 熱 線 收 到 多 少 來 自 沙 田 區 的 個 案 ？ 求 助

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( b )  對 於 心 理 壓 力 較 嚴 重 的 求 助 者，社 會 福 利 署 有 何 跟 進 機

制 ？  

 

( c )  中 年 男 性 群 體 的 精 神 健 康 受 到 工 作 壓 力、經 濟 負 擔、家

庭 責 任 等 壓 力 的 影 響，政 府 針 對此 開 展 了 哪 些 針 對 性 的

心 理 健 康 服 務 和 支 援 ， 例 如 有 否 設 立 專 門 的 諮 詢 熱 線 、

有 否 在 沙 田 區 開 展 針 對 性 的 心 理 健 康 宣 傳 活 動 等 ？  

 

( d )  針 對 沙 田 區 接 連 發 生 的 自 殺 事 件，相 關 部 門 已 採取 了 哪



(二) 

些 應 對 措 施，如 有 否 加 強 社 區 心 理 輔 導、有 否 增 加 區 內

精 神 健 康 的 篩 查 等 ？ 同 時，將 如何 擴 充 現 有 的 服 務 資 源

以 進 一 步 滿 足 居 民 的 需 求 ？  

 

( e )  考 慮 到 中 年 群 體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被 忽 視 的 現 狀，沙田 區 目

前 有 什 麽 機 構 可 為 中 年 群 體 提 供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？ 將 如

何 有 計 劃 地 提 高 中 年 群 體 對 自 身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認 知

和 求 助 意 願 ？ ”  

 

 

 

醫 務 衞 生 局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a )  

 

醫 務 衞 生 局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推 出「 情 緒 通 」1 8 111 精

神 健 康 支 援 熱 線 (「 情 緒 通 」)，每日 二 十 四 小 時 一 站 式 支 援 受 情 緒

困 擾 的 人 士 ， 為 來 自 任 何 背 景 、 任 何 年 齡 的 市 民 提 供 情 緒 及 精 神

健 康 支 援 ， 並 因 應 個 別 來 電 者 的 需 要 提 供 服 務 資 訊 或 轉 介 到 適 切

的 服 務 機 構 。   

 

在 過 去 一 年 (即 二 零 二 四 年 )「 情 緒 通 」共 接 聽 約 1 2 0  8 0 0 宗 來 電 (即

平 均 每 日 約 3 3 0 宗 來 電 )， 提 供 即 時 支 援 。 來 電 原 因 可 多 於 一 個 ，

較 為 常 見 的 原 因 包 括 精 神 病 患 困 擾、人 際 關 係、身 體 健 康 問 題、工

作 壓 力 及 家 庭 關 係 。「 情 緒 通 」 沒 有 備 存 分 區 統 計 數 字 。  

 

由 於 香 港 撒 瑪 利 亞 防 止 自 殺 會 2 4 小 時 情 緒 支 援 熱 線 並 非 政 府 津

助 服 務 ， 政 府 沒 有 該 熱 線 的 個 案 數 字 及 資 料 。  

 

 

提 問 ( b )  

 

如 市 民 在 生 活 上 面 對 壓 力 而 且 需 要 支 援，或 察 覺 親 友 受 精 神 困 擾，

均 鼓 勵 可 以 主 動 尋 求 幫 助 或 接 受 專 業 服 務 。 現 時 ， 政 府 不 同 政 策

局 及 部 門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和 政 府 資 助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有 情 緒 困 擾 人

士 提 供 不 同 方 面 的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及 社 區 支 援 。 其 中 ， 社 會 福 利 署

(社 署 )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均 為 有 自 殺 傾 向 及 受 情 緒 困 擾 人 士 提 供 熱 線

服 務，包 括 社 署 熱 線、明 愛 向 晴 熱 線，以 及 東 華 三 院 熱 線 及 外 展 服



(三) 

務 隊。當 值 社 工 會 提 供 即 時 輔 導 及 支 援，並 因 應 受 助 人 的 需 要，鼓

勵 及 轉 介 他 們 到 相 關 服 務 單 位 接 受 深 入 輔 導 服 務 及 其 他 支 援 服

務。此 外，全 港 各 區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、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、綜 合

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、 長 者 中 心 等 亦 會 為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提 供 情 緒 支 援

及 輔 導 服 務 。 若 家 庭 成 員 有 精 神 健 康 需 要 ， 社 工 會 轉 介 他 們 接 受

合 適 的 專 門 服 務，例 如：精 神 健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、為 精 神 復 元 人 士

而 設 的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等 ， 亦 會 協 助 或 轉 介 他 們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， 以

及 早 跟 進 、 診 斷 及 治 理 。  

 

 

提 問 ( c )及 ( d )  

 

導 致 自 殺 的 因 素 十 分 複 雜，包 括 情 緒 問 題、個 人 健 康、家 庭 關 係、

感 情、財 務、工 作 和 學 業 問 題 等。  政 府 非 常 重 視 預 防 自 殺 的 工 作，

並 一 直 透 過 各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(包 括 教 育 局 、 醫 務 衞 生 局 (醫 衞 局 )、

衞 生 署、勞 工 及 福 利 局 (勞 福 局 )和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 )、公 營 機 構 和

社 區 內 其 他 持 份 者 之 間 的 跨 專 業 及 跨 界 別 合 作 ， 提 供 多 層 次 的 支

援，推 動 公 共 教 育，識 別 較 高 風 險 群 組 並 及 早 介 入，為 有 自 殺 傾 向

的 人 士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適 切 的 輔 導 和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醫 衞 局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已 為 「 關 愛 隊 」 隊 員 提 供 精 神 健 康 急 救

培 訓 ， 提 升 其 在 社 區 中 識 別 和 協 助 高 風 險 個 案 的 能 力 。  

 

政 府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推 出「 健 康 心 靈 先 導 計 劃 」(先 導 計 劃 )，於

屯 門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、 油 尖 旺 地 區 康 健 站 和 東 區 地 區 康 健 站 試 行 ，

在 社 區 層 面 為 市 民 提 供 免 費 的 精 神 健 康 初 步 評 估 ， 以 達 致 發 展 基

層 醫 療 的「 早 發 現、早 治 療 」目 標，加 強 為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適 切 支

援。在 先 導 計 劃 下，已 接 受 培 訓 的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/康 健 站 職 員 在 為

1 8 歲 或 以 上 的 會 員 (會 員 )作 健 康 風 險 評 估 時 ， 會 同 步 為 他 們 進 行

初 步 情 緒 問 卷 評 估 (包 括 病 人 健 康 問 卷 ( P H Q - 2 )和 廣 泛 性 焦 慮 症 量

表 ( G A D - 2 ) )，以 了 解 會 員 有 否 與 抑 鬱 和 焦 慮 相 關 的 情 緒 困 擾 風 險。

被 初 步 評 估 為 有 輕 微 抑 鬱 或 焦 慮 症 狀 的 會 員 會 獲 建 議 到 與 先 導 計

劃 同 區 的 服 務 提 供 機 構 ， 由 心 理 健 康 主 任 跟 進 。 作 為 曾 經 接 受 精

神 健 康 培 訓 的 非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， 心 理 健 康 主 任 會 為 會 員 作 進 一 步

情 緒 評 估 ， 並 按 需 要 向 有 輕 度 至 中 度 焦 慮 或 抑 鬱 症 狀 的 會 員 提 供

實 證 為 本 的 低 密 度 心 理 治 療 ， 形 式 包 括 向 參 與 者 介 紹 各 種 情 緒 調

節 方 法 的 心 理 教 育 小 組 ， 以 及 指 導 參 與 者 練 習 實 踐 情 緒 調 節 策 略

的 指 導 式 自 助 治 療 ， 從 而 增 強 接 受 服 務 人 士 自 行 管 理 心 理 健 康 的



(四) 

能 力 。 被 評 估 為 高 風 險 的 會 員 會 獲 建 議 至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

或 獲 安 排 接 受 社 區 內 的 跨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， 從 而 讓 該 會 員 能 得 到 更

全 面 和 專 業 的 照 顧 及 支 援 。  

 

先 導 計 劃 是 以 試 行 性 質 運 行 為 期 1 8 個 月 (二 零二 四 年 八 月 至 二 零

二 六 年 一 月 )。 參 與 先 導 計 劃 的 兩 間 機 構 現 時 合 共 安 排 了 1 3 位心

理 健 康 主 任 ， 在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的 專 業 指 導 下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， 人 手

大 致 能 配 合 服 務 需 求 。 基 層 醫 療 署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負 責 持 續 監

察 先 導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及 進 度 。 政 府 會 適 時 檢 討 及 評 估 先 導 計 劃

的 成 效 ， 並 制 訂 未 來 路 向 ， 包 括 研 究 在 其 他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或 康 健

站 推 行 精 神 健 康 評 估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及 在 人 手 資 源 及 訓 練 方 面

的 安 排 。  

 

在 精 神 健 康 的 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方 面 ， 政 府 推 行 「 陪 我 講 S h a l l  We  

Ta l k」精 神 健 康 推 廣 及 公 眾 教 育 計 劃 (計 劃 )。該計 劃 在 精 神 健 康 諮

詢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下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展 開 ， 目 標 為 ( 1 )  加 強 公 眾

對 精 神 健 康 推 廣 的 參 與 ； ( 2 )  加 強 公 眾 對 精 神 健 康 的 了 解 並 鼓 勵

市 民 及 早 尋 求 協 助 及 介 入 ； 及 ( 3 )  減 低 公 眾 對 有 精 神 健 康 需 要 人

士 的 歧 視 。 該 計 劃 持 續 利 用 傳 統 渠 道 和 新 興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， 接 觸

社 會 各 階 層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︰ ( a )  推 出 一 站 式 精 神 健 康 專 題 網 站  

( s h a l l w e t a l k . h k )，向 大 眾 提 供 精神 健 康 的 一 站 式 資 訊 和 資 源，並在

社 交 媒 體 平 台 播 放 短 片，由 不 同持 份 者 (包 括 知 名 人 士 及 關 鍵 意 見

領 袖 )分 享 自 身 經 歷 和 感 受，鼓勵 公 眾 正 視 精 神 健 康；( b )  推 行《精

神 健 康 職 場 約 章 》 1 (《 約 章 》 )，以 促 進 職 場 精 神 健 康； ( c )  在 各

電 視 台、電 台 及 媒 體 播 放 宣 傳 短 片；及 ( d )  於 各 區 及 小 學、中 學 及

大 專 院 校 推 出 巡 迴 活 動 ， 推 廣 精 神 健 康 信 息 。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行政長官在二零二四年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每年將為《約章》設定推廣主題，嘉許達標的參與機構。 



(五) 

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c )、 ( d )及 ( e )  

 

針 對 成 年 人 (包 括 中 年 群 體 )因 工 作 壓 力、經 濟負 擔 及 家 庭 責 任 而 面

臨 的 精 神 健 康 挑 戰，社 署 在 全 港設 立 了 2 4 間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

心。沙 田 區 的 相 關 服 務 分 別 由 香 港 神 託 會 營 運 的「 創 薈 坊 」及 新生

精 神 康 復 會 營 運 的「 安 泰 軒 」提供。這 兩 間 中 心 提 供 一 站 式 由 及 早

預 防 以 至 危 機 管 理 的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， 持 續 為 精 神 復 元 人 士 及

有 精 神 健 康 需 要 的 人 士 提 供 適 切 支 援 。 於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，

社 署 透 過 增 加 社 工 人 手 重 點 加 強 對 有 精 神 健 康 需 要 人 士 的 「 早 期

識 別 」與「 及 時 介 入 」，並 強 化 社 工 處 理 複 雜 個 案 的 專 業 培 訓，進

一 步 優 化 中 心 服 務 及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此 外 ，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透 過 定 期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的 互 助 小 組

(包 括 中 年 男 性 群 體 )、工 作 坊、流 動 展 覽 及 宣 傳 車 等 多 元 活 動，以

即 時 諮 詢 或 評 估 等 方 式 ， 結 合 社 交 媒 體 推 行 公 眾 教 育 ， 積 極 推 廣

精 神 健 康 知 識 ， 鼓 勵 大 眾 以 正 面 態 度 求 助 、 及 早 關 注 精 神 健 康 需

要 ， 並 共 建 共 融 社 會 。  

 

有 見 近 期 社 會 接 連 發 生 多 宗 自 殺 不 幸 事 件 ， 社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辦 事

處 計 劃 與 香 港 撒 瑪 利 亞 防 止 自 殺 會 合 作 ，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月 至 十

一 月 期 間 合 辦 線 上 培 訓 課 程 ， 增 強 教 師 及 前 線 社 工 對 自 殺 風 險 的

識 別 能 力。課 程將 深 入 剖 析 有 自 殺 傾 向 人 士 (包 括 中 年 男 性 群 體 )的

心 理 歷 程 與 需 求 ， 從 而 提 升 早 期 介 入 與 支 援 的 技 巧 ， 以 預 防 悲 劇

發 生 。    

 

為 推 廣 精 神 健 康 ， 並 鼓 勵 社 區 人 士 在 有 需 要 時 尋 求 協 助 ， 社 署 正

以 多 管 齊 下 的 策 略，除 了 為 社 區 提 供 包 括 預 防、識 別、介 入 方 面 的

支 援，亦 同 時 加 強 專 業 培 訓、跨 專 業 合 作、推 動 科 技 應 用，及 聚 焦

於 高 危 群 組 與 照 顧 者 需 要，貫 徹「 早 期 識 別、及 早 介 入 」的 方 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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